
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
創業天使投資方案

方案執行

方案主辦



投資目的
為健全新創事業投資市場機制，改善台灣
天使投資環境，藉由與天使投資人及國內
外投資機構共同投資，並提供新創企業創
立初期及後續發展營運資金，運用天使投
資人及投資機構投資經驗，提供被投資事
業後續輔導諮詢與網絡連結。

本方案以扶植風險性較高新創企業為主要
目的，而非以財務獲利報酬為單一考量。



投資範圍

營運主體在我國之
境外新創事業

設立登記在我國
新創事業

控股公司



申請資格

公司
設立時間

不超過8年

實收資本額或
實際募資金額

不超過
新臺幣1億元

天使投資
人/機構
搭配投資*

*註：不得為負責人、負責人配偶及直系血親(含姻親)、經營團隊、原始股東及收受勞務報酬者。

以未公開發行、興櫃、上櫃及上市之新創企業為主。



投資方式
均為現金增資

首次投資金額以不超過新臺幣2,000萬元為原則。1

後續辦理現金增資，參與現金增資加計已投資金額最
高不超過新臺幣1億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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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惟不超過該投資機構之投資金額。

若取得累計募集資金或管理資產達美金10億元之國內
外投資機構承諾投資，本方案投資金額可提高至新臺
幣3,000萬元*。

3



申請暨投資評估審議流程

訪視新創公司、天使投資人／機構

．申請資格．

✓設立未逾8年
✓實收資本額或實際募資總額不超過新臺幣1億元
✓有天使投資人／機構搭配投資

得於審議決議日起
2個月內申請覆審，
以一次為限。

資格審議

（書審）

簽約和撥款

實質審議
(新創出席並簡報)

天使投資人
可同時出席

通過
且接受決議條件

未通過
約6~8週

決議日起6個月
未撥款則失效

再次申請：
應於審議決議日起
一年後始得再次提
出投資申請。

視個案情形協助
轉介其他資源

未
通
過

申請覆審

任一資格
不符合

資格皆符合

文件齊備後，正式受理 通過



投資後管理

⚫按季提供執行機構財務資訊及公司營運概況說明。
⚫如被投資事業屬主要營運活動於我國的境外新創事業，須
提供經董事會通過之財務資訊。

每季
營運概況表

⚫國發基金將依據持股比例，依法取得董事席位。
⚫應依註冊地相關法令規定，定期辦理公司重大會議，如董
事會、臨時股東會及股東常會等會議。

重大會議

如有臨時性特殊狀況或突發重大事件，包含但不限於發生爭
訴或任何可能損及投資人權益等情事，應通知執行機構。

重大事件
通知

應配合國發基金與執行機構辦理不定期實地訪視。實地訪視

被投資事業應配合事項



協助新創企業措施

自提激勵機制

自提買回股權機制，保留彈
性並鞏固新創企業股權

辦理新創事業
營運強化課程

落實公司治理協助企業管理
運作，進而提升競爭力

資金媒合會

建立資金交流平台，提供新
創企業資金鏈結的管道

 新創資源串聯

提供新創企業相關活動、計
畫、講座及課程等訊息



常見問題
搭配

天使投資人
資格

⚫ 法人或自然人皆可
擔任

⚫ 一般申請案無須提
供財力證明或過往
投資證明文件

⚫ 應充分揭露與天使
投資人之利害關係

國發基金
出資比例

⚫ 本方案未規定國發
基金與天使投資人
搭配比例

⚫ 建議須綜合考量股
權比例、現金出資
比例和各股東權利

⚫ 政府機構之官股比
率占被投資事業股
權比率應低於50%

搭配
天使投資人

投資款
⚫ 均為現金增資

(不可技術/勞務出資
或以債轉股)

⚫ 同一輪增資係以變
更登記為基準

⚫ 天使投資人股款可
在申請時或投資案
通過後匯入公司指
定帳戶



創業天使投資方案投資服務辦公室

方案官網

諮詢專線：(02) 2546-5336

angelinvestment@tvca.org.tw

https://www.angelinvestment.org.tw

北部：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133號10樓C室

中部專線：(04) 2369-0250
中部：臺中市北區錦平街40號2樓H205室

南部專線：(07) 262-1230

南部：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25號8樓(亞灣新創園)

本方案為免費申請，
未委託任一民間業者
辦理收費說明會，或
收費代寫計畫書、代
辦送件等服務，請勿
相信有特殊關係或管
道等不實廣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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